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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七旬的老人将名下房产
过户给了子女，但子女在获赠房
屋后，并未尽到赡养义务，老人能
否要求收回房产？近日，湖南省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陈爷爷与张奶奶是夫妻，共
同育有一子一女。2016年，张奶
奶突发肢体活动障碍，经检查、鉴
定，属于身体高度残疾，生活无法
自理。

几年来，夫妇二人无法与儿
子取得联系，女儿小陈定居上海，
仅回家探望过1次，两位老人未享
受到来自子女经济、生活和精神
上的赡养。

2023年，随着年龄增长，陈爷
爷照顾张奶奶逐渐吃力，希望女
儿小陈能回家照顾自己与老伴，
并承诺将名下价值60万元的房产
过户给小陈。

2023 年 10 月，陈爷爷在 2 位
亲属的见证下立下遗嘱，约定名
下房产归小陈所有，并在遗嘱上
签字确认。随后，夫妇二人与小

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房屋申请转让登记手
续，小陈未实际支付房屋过户所产生的任何费用。

办理完过户手续后，小陈借口处理工作回上
海，同时承诺尽快离职回家。但半年过去了，小陈
依然不主动联系、关心其父母，并以工作繁忙、抽
不开身为由拒绝回家。

2024年 5月，陈爷爷与张奶奶向法院起诉撤
销对小陈的赠与，要求小陈返还房产。

母亲病逝后，两姐妹却因遗
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近日，湖
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

陈某（男）与王某（女）婚后多
年未孕，于 1984 年 5 月抱养女儿
陈甲，两年后夫妻自然生育女儿
陈乙。陈某与王某一视同仁将两
姐妹抚养长大。

2020 年 2 月，陈某因意外事
故离世，两姐妹均放弃继承父亲
的遗产，由时年 71岁的母亲王某
一人继承。2022年 11月，王某因
病离世，两姐妹在亲属们的帮助
下共同办理了丧葬事宜。

2023 年 1 月，陈乙持遗嘱将
登记在她与母亲名下的一套住宅
和登记在母亲名下的一间门面均
变更登记为自己单独所有。

陈甲诉至法院称，母亲王某
早年瘫痪，一直由自己独自照
顾。母亲离世后，妹妹一边说着

“不争财产”，一边悄悄将不动产
转移。母亲不识字，陈乙所持遗
嘱为打印件，应当无效。

陈乙称，母亲于 2020 年 9 月
订立遗嘱，当时神志清楚，并签
名捺手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且有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见证书予
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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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属于家庭内部一项重要财产，老人将自
己名下的房屋等大额财产无偿赠与子女，体现了
老人对年轻一代的无私奉献和扶持，背后往往寄
托着与家人其乐融融、颐养天年的美好期待。

本案中，虽然合同内未约定小陈的赡养义务，但
小陈身为子女，应当承担起照顾父母的义务，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据华商报）

法院审理认为，审查打印遗嘱是否有效的关
键，在于立遗嘱人对已打印好的遗嘱内容是否完
全理解并确认，且见证人是否在场全程见证立遗
嘱人确认遗嘱的过程。陈乙提交的王某签名捺手
印的照片，只有王某没有其他人员；法律服务所出
具的见证书也不能证明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作为见
证人全程在场。故该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的形式
要件，应认定为无效。陈甲自出生即被陈某、王某
夫妇抱养，长期以母（父）女关系共同居住生活，群
众及基层组织均已认可该收养关系，且收养事实
发生在收养法颁布之前，故陈甲与王某已形成事
实上的收养关系，陈甲具有被继承人王某养子女
的法律地位。

综上，法院认定陈甲与陈乙作为同一顺序继
承人，均等继承王某名下不动产及银行存款。陈
乙不服提起上诉，邵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本案中，遗嘱在《民法典》施行前订立，且遗产
尚未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故应按照《民法
典》的规定，即遗嘱人和见证人在打印遗嘱上每页
签字，确保遗嘱人清晰知晓遗嘱内容。而该打印
遗嘱缺乏相应形式要件，应认定为无效。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余某不适合作为两位老人的监护人，又有谁可以依法承担起
监护老人的责任呢？

《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
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2024年7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方
式，在余先生所住医院对这起指定监护权的案件进行了审理，最
终指定老人所在的居委会为老人监护人。

目前，余先生夫妇所在的居委会，已经将两位老人送往一家
合适的养老机构居住，老人的状况良好，之前一直卧床甚至一度
需要鼻饲的许女士，已经可以自主进食。老人的银行卡和收入的
支出也由居委会保管和管理。考虑到余先生一直愿意帮助女儿
逐步偿还外债，加上之前房产抵押的借款也已到期，面临债权人
起诉，房产被法拍后可能会急速贬值的问题，本着最有利于两位
老人的原则，在法官和检察官的主持下，被监护人余先生、监护人
居委会、女儿余某和女婿武某三方就房产出售问题达成一致。

在考虑到未来老人养老、大病就医的总前提下，各方达成一
致，出售老人名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面积约50平方米的住房，目前
这套房子市场价格在330万元左右。房屋出售后首先拿出150万
元存到老人银行卡中，银行卡由监护人居委会保管，剩余款项在替
女儿偿还33万元债务后，在郊区购买一套相同面积的房产，这套房
产产权人为余先生，女儿余某可以居住在新购的郊区房屋内。

（据央视新闻）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
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
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一样，
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也同等享有继承的权利。

（据湖南省高院）

遗嘱人和见证人
需在打印遗嘱上每页签字

养子女与亲子女
同等享有继承的权利

监护人也可由居委会等担任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
陈爷爷与张奶奶对于该房产立有遗嘱，但被继承
人并未死亡，故继承未开始，本案应属于赠与合同
性质。此外，双方虽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实
际履行的仍是赠与合同，双方在赠与合同中没有
关于撤销赠与的合同约定。

因此，双方的争议焦点为：陈爷爷与张奶奶诉
请撤销赠与合同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对赠与
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
小陈无论是为人子女，还是受赠人，均应负有赡养
义务。但其母亲张奶奶瘫痪卧床长达8年之久，小
陈长期在外地工作，并未尽照顾和陪伴义务，也未
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由此可见，小陈没有尽到赡养
义务。故从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条件看，陈张夫妇
主张撤销赠与合同，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

综上，法院判决撤销陈爷爷与张奶奶于2023
年10月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小陈于10日内返
还房产。小陈不服提起上诉，张家界中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可撤销赠与

子女有照顾父母的义务

女儿想成为年迈父母的监护人，父母却坚决
拒绝，宁可选择外人，也不接受女儿的照顾。

家住在上海市徐汇区的余先生和老伴许女士
均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几年前许女士患阿尔茨海
默病后，一直由余先生照顾。

2023年11月13日，余先生的女婿武某向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的岳父余先生、
岳母许女士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希望两位老人
的女儿余某成为他们的监护人。

然而法官发现，最近几年来，余先生与自己的
女儿一直纠纷不断，当地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已经
有过多次调解的经历。纠纷主要是因为卖房子产
生。为替女儿还清一笔债务，老人在卖与不卖之
间有些徘徊。

2024年1月，许女士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2024年4月鉴定机构出具了对余先生的司法鉴
定书，5月 24日，徐汇区法院宣告余老先生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许女士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余先生是否同意女儿当他们的监护人
呢？法官对此专门到医院询问了余先生，老人明
确表示不希望女儿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与此同时，检察院介入此事，检察官经社区走
访发现，2023年一年来，余先生家的报警居然高达
10起。原因主要就是女儿欠钱急于还债，就逼迫
老人卖房。

后续调查发现，老人的女儿余某从上中专时
就通过信用卡透支消费，最近几年在外又有欠款，
在余某的苦苦哀求下，余先生夫妇不得不将自己
唯一的一套住房抵押给债权人。多年来，余先生
夫妇连本带息，为女儿余某还款上百万元。因为
女儿，目前余先生夫妇还有33万元的外债。

他们夫妇二人的银行卡每个月有养老金进
账，自2023年11月1日老人入院后，女儿余某就将
他们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拿走了。

经过核实，检察官认为女儿余某如果担任父
母监护人，老人家的利益可能
受损。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
关决定行使支持起诉职能，帮
助老人寻找更合适的监护人。

谁
来
当
监
护
人
？

老
人
没
选
女
儿
选
了
居
委
会

说法

说法

画外音

说法

孩子，我们还是
自己养老吧

你们房子卖了
行不行？

我虽是养女
也有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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